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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吉林省青少年事务社工
示范项目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团委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团委，团梅河口市委，各相关

社会组织：

按照团省委工作部署，为积极推动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队伍建

设，提升我省青少年事务的服务水平，充分发挥社工组织与政府之

间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团省委社会联络部决定面向全省征集青少年事

务社工孵化培养项目。现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实施时间

2023 年 6 月—12 月

二、项目设立情况

设项目经费 15.4 万元，以项目征集的方式，扶持 1 个项目开

展相关工作。

重点支持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孵化和培育工作，建立以入

职、区域化、职业资格培训的培训培育体系，从队伍管理、项目督

导、能力提升等方面着手，内挖潜力外整资源，协助当地青少年社

工机构良性运营、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才队伍建设，解决基层工作力

量缺乏的问题，切实满足当地青少年实际需求

项目全年所服务人数不少于 500 人次、服务市、县（区）不低

于 6 个。

三、申报主体

项目申报主体为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级各类社会组

织（志愿服务组织、社工机构）或各级团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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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步骤

1、5 月中旬开始项目征集，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5 月 20 日，

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；

2、由团省委社会联络部组建评审委员会，于 5 月末评审确定

项目名单，签订协议并拨付款项；

3、6 月至 12 月为项目实施阶段；

4、12 月末开始项目验收评估，由各申报主体提供结项材料，

未能结项的项目须按要求进行整改或退返项目款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的申报和

实施工作，切实找准工作的发力点，充分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，调

动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。

2.精心组织，按时申报。各地各单位要于 5 月 20 日前按要求

报送项目申报书，电子版发送至电子信箱：tjlswslb@163.com，纸

质版盖章后邮寄团省委社会联络部。

３.严格监管，务求实效。各地各单位要严格遵守相关财务管

理规定，确保专项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，不得截留、挪用和滞留资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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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书

一、基本信息

项目名称

申报单位

实施时间 实施领域

实施地域 团队人数

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

项目负责人

项目联系人

项目预算

资金来源

资金种类 金额（万元）

申报资金

配套

资金

自有资金

社会募集资金

其他财政资金

合计

账户信息

账户名称

开户行

汇款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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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论证

项目背景：（请填写以下内容：1. 项目的意义和必要性；2. 项目

可行性：资金保障、工作团队、活动能力、既有经验等；3. 项目

创新性。）

项目方案：（请填写以下内容：1. 项目主要内容；2. 项目进度安

排；3. 实施地域、受益对象和数量；4.项目解决的问题与社会效

益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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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资金使用情况

（请填写以下内容：项目经费预算及经费支出进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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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核推荐意见

申报单位

我单位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已制定

项目实施计划、方案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按法律、

法规有关规定，接受项目监督、审计和评估，并承担

相应责任。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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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批意见

经评审通过，现予以立项，立项资金为 万元。

（共青团吉林省委社会联络部）

年 月 日


